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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健教﹝2020﹞79号

关于2020-2021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工作

安排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相关部门：

2020-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于 2021 年 1月 23 日-

25日进行，为期3天。现将期末考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工作领导机构

主 考：张德拉

副主考：舒火明 于欣伟

成 员：杨建军 符林秋 林连波 吴江生 郭 虹

王 苹 陈明锐 董奇东 张 博

巡视员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（见附件1）

考试工作机构下设考务工作办公室，挂靠教科处。人员由教

科处、质控办和各系（部）教学秘书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。

二、考试科目及日程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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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健院 2020-2021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表》见附件

1，请各系（部）和相关部门的教职工遵照执行。

（一）考试时间

为了做好学生返乡与春运潮错峰（1月28日），经过院长办公

会议研究决定：

期末的集中考试从1月25-30日调整为于2021年1月23日-25日

三天内进行，为期3天（其中1月24日、25日考全天）。

（二）考试科目

集中安排3门课，其中2019级1门（英语），2020级2门（英语

和计算机应用基础）。

其它课程在1月22日前完成，各开课系部安排。其中考查课随

堂考试。

三、系级考试组织

各系（部）由主任牵头、副主任具体负责按照学院期末考试

工作的通知要求，落实各项考务工作。各系（部）须在2021年1月

4日前召开期末考务工作会议，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要求做好以

下几项工作：

1.开展考务工作培训。组织全体教师和考务人员学习《关于

下发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考试管理规范的通知》（海健院

教字〔2018〕11号）中的“考试管理工作实施细则”、“考场管

理规则”、“监考守则”、“违反考试纪律处分办法”、“考场

纪律”等，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的认定及处理
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958815.doc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83480600.docx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83480600.docx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304687.docx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568933.docx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574906.docx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574906.docx
http://jkc.hainhmc.edu.cn/detail/id/145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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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，《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少数民族学生课程成绩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海健院教字〔2019〕11号）等文件（详见教科处

网页“规章制度”或“教务制度”），明确各类人员的具体工作

职责和要求，确保考试各个环节的工作顺利进行。

2.组织学生进行考试纪律教育。各系在考前组织全体学生认

真学习《关于下发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考试管理规范的通

知》（海健院教字〔2018〕11号）中的“考场管理规则”、“考

场纪律”、“违反考试纪律处分办法”等文件，加强考风考纪、

诚信考试等教育。

各系（部）于2021年1月1日前将开展系级考务工作培训和学

生考试纪律教育的时间和人员安排表（盖章）（见附件2）报教科

处郑碧红老师。

四、期末考试各环节工作安排

（一）命题与试题（卷）保密

1.题型、题量适中。

2.课程考核方式。课程的考核方式已由课程标准确定，如需

调整则须提交调整的理由报系部批准备案。面向不同专业班级的

课程（尤其公共基础课），若其课程名称与教学目标相同，课程

标准亦相同，则原则上应该采取相同的考核标准（试卷）。

3.命题教师仔细填报试卷命题审核表、试卷质量分析表、试

卷打印申请表，教研室主任、系主任认真审核，切实把关。

4.试题（卷）保密。各系（部）要加强涉题（卷）管理，对

http://jkc.hainhmc.edu.cn/detail/id/1457.html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83480600.docx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574906.docx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574906.docx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568933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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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涉题（卷）教师及工作人员提出明确的纪律要求，防止试题

（卷）泄密。考试课程、考查课程的A/B试卷分别由教科处、系部

随机选定，报教科处印制、密封，集中定点存放，专人负责保管。

5.各开课单位教秘按照《考试安排表》中考场和相应考场班

级人数的安排，提前做好相应考场的学生名单和座位号（见附件

3），并随试卷一起提交给教科处郑碧红送印。

（二）监考

1.所有教职工均有参加监考的义务。任课教师必须承担监考

义务，其监考次数与承担的课程门数和学时数成正比。

2.每个考场安排2名监考教师。公共课考试监考教师不足时，

由系部提出申请、教科处统筹机关和教辅单位工作人员予以补充。

3.监考员须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严格执行监考工作规范。考

试开考前20分钟，两名监考教师同时到教科处签领试卷，并一同

前往考场布置考场。

监考员在考场外张贴考生名单、考生座位表，检查并清理桌

椅上、抽屉内所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。考前核对考生身份（身份

证或学生证）、座位，组织学生在《XX系<xx>课程参加考试学生

名单及签到表》（附件3）上签名，当众宣读考考场纪律、拆封试

卷袋。考试期间，两名监考员原则上一前一后，不得做与考试无

关的事情。考试结束后，填写试卷袋上的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（附

件4）。

严肃考场纪律，预防和杜绝考试违纪、作弊行为。学生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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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纪、作弊行为时，监考员应及时处理，并填写《学生违纪作弊

行为处理意见表》（附件5）。

考试结束后半小时内两名监考员一起把试卷以及相关考试表

格一起送到教科处并签到，教科处安排专人负责试卷和考试表格

等材料的登记和保存。任课教师或系（部）指定专人于考试当天

或第二天领取试卷，及时做好阅卷工作。

（三）巡考

1.系级巡考

系级巡考员的主要职责：1.及时处理当场考试的试卷中可能

出现的题义、印刷等问题；2.协助院级巡视员维护考场秩序。

各系（部）指定专人到考场对本单位所开课程的每场、每天

学生参考情况进行统计（见附件6），并将学生参考统计结果（电

子版和纸质版）每天一报。整个期末考试的学生参考统计结果在

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报送教科处，学院将及时公布统计结果。

2.院级巡考

院级巡考员对考前的考试准备工作进行检查、督察，包括：

考试环境卫生、考试氛围，各系（部）的考务培训、学生考试纪

律教育等；考中的考场布置、系级巡视员、监考员履职情况、考

风考纪等；考后的阅卷、试卷装订、考试档案归档等工作，并做

好巡查情况登记、统计和发布（见附件7），以确保期末考试有序

以及考试的规范性、公正性和公平性。

（四）阅卷与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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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阅卷 考试结束后，各教研室应及时组织教师按照事先提交

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客观公正阅卷，以论文或大作业作为考试

的课程必须有评分依据。阅卷原则上采取集体阅卷、流水作业，

阅卷时一律使用红色笔，并在试卷上签名。

2.试卷复查与成绩单存档 阅卷完成后，各教研室应及时组

织试卷复查，复查无误后及时登记考试成绩，并根据课程标准（教

学大纲）要求的考核评价方式制作课程成绩单。成绩单须分别经

过教研室主任、系（部）主任审核签字后，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

及电子版各一份留系（部）存档，各一份于2021年1月28日前报教

科处存档。

本学期非统一安排的考试（查）课程，其纸质版（签字、盖

章）及电子版成绩单在课程考试结束后5天内报送系（部）、教科

处存档。

3.成绩导入 本学期的课程成绩由任课教师导入、教学秘书复

核，教科处审核确认。成绩导入权限于2021年1月15日开通，所有

考试（查）成绩的导入于2021年1月28日前完成，成绩审核确认于

30日前完成。

（五）课程成绩查询

教师和学生可于2021年1月31日登录教务系统查询本学期课

程成绩。学生的课程成绩只能通过教务系统查询，任何教职工均

不得提前告知学生本学期的课程成绩，在任何时间均不得透露学

生本人以外其他同学的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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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若对课程成绩存在异议，可在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内提出

查询申请（填写《学生成绩查询申请表》），经过学生所在系审

核、教科处审批后，可以按照学院相关考试管理规定和程序由教

科处指派专人进行查询，任何教职工均不得私下查阅学生原始成

绩和试卷。

一旦查询后确认成绩需要更改，则启动对相应教学与管理环

节的责任人进行追责。

（六）考试档案整理归档

各系（部）必须高度重视试卷、成绩等考试档案建设，按照

海健院教字〔2018〕11号文件中“考试管理工作实施细则”的要

求以教学班级为单位进行装订、存档。

（七）加大课程考试改革力度，强化有效的过程性评价、增

值评价。鼓励探索，但须确定课程成绩计算办法，即成绩的组成、

各组成部分占比以及说明。

过程性评价注意的几个问题，包括：过程性评价的内容：到

课率、作业、小组讨论、课外阅读与分享、小测验、技能展示与

比赛等；过程性评价的环节：评分方式、评分标准（依据）、分

数登记；过程性评价的档案材料。

五、考试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考风建设，倾力营造考试氛围

考风是“三风”（校风、教风和学风）的最集中体现，是“三

风”建设的关键抓手。因此，学院各部门和各系（部）必须高度

http://42.247.33.193/ueditor/php/upload/file/20190104/1546582908958815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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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视，联手打造优良的考风。

1.开展考风考纪的宣传教育 在校园内悬挂和张贴考试相关

横幅和标语，利用办公楼、教学楼、学生宿舍楼等处的橱窗、宣

传栏等，统一张贴国家和学院有关考试管理的文件、学生考试违

纪及旷（缺）考情况公示栏（见附件8），组织学生签订“考试承

诺书”，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。

2.考场布置和环境卫生 考前组织一次校园清洁卫生大扫除，

认真清理考室内及周边与考试无关的物品，确保考场卫生干净。

提前检修电路、设备，做好考场设备、桌椅、灯光等维护，

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

按照规则布置考场。独立完成的考试必须实行单人单桌。

（二）加强考务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

各部门、系（部）应按照考试工作的要求，加强对考试过程

中巡视、监考等考务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性的检查，对因泄题或

监考失职，发生群体性舞弊或对考生考试违纪事实隐瞒不报的，

包括缺乏给分依据或根本就没有学习过程而随意给分的，经巡视

员发现或举报并核实后，按照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等有关规

定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严肃处理考试违纪作弊行为

对违反考场纪律、考试作弊的学生，监考员应获取违纪物证，

详实记录其身份及违纪的事实和情节，及时报教科处、学工处处

理，并公布于学生考试违纪及旷（缺）考情况公示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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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海健院 2020-2021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安排表

2.2020-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系级考务工作安

排表

3.XX 系《XX》课程参加考试学生名单及签到表

4.考场情况登记表

5.学生违纪作弊行为处理意见表

6.XX 系部学生参加考试情况统计表

7.巡视员期末考试巡查情况登记表（院、系）

8.学生考试违纪及旷（缺）考情况统计表

9.学院 2020-2021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情况统计表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科处

2020 年 12 月 25 日
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科处 2020年12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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